
重大訊息：113年度(112學年度下學期)起，為避免同類補

助造成申請競合，弱勢學生校外租金補貼將回歸至「內政

部營建署 300億租金補貼專案」辦理。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規定 

一、申請時間：112年 9月 18日（一）早上 9時至 112年 10月 20日    

（一）下午 4時止。（逾期不予受理，繳交資料不完整者，亦視同未完成

申請手續。） 

二、申請資格： 

(一)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符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第 7條所定家庭年所得總額 120萬元以下資格，於校外住宿且符合申請

租金補貼之條件(如學校未提供免費住宿、未重複申請等)，得檢附相關

文件，於就讀學校申請期限內，向學校提出申請。 

   註：原訂需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新辦法改

為「符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 7條所定家庭年所得總

額 120萬元以下資格」 

(二)已於校內住宿或入住學校所承租之住宿地點者，不得提出申請。 

(三)延長修業、已取得專科以上教育階段之學位再行修讀同級學位，同時修

讀二以上同級學位者，除就讀學士後學系外，不得重複申請補貼。 



(四)已請領其他與本計畫性質相當之住宿補貼，或已在他校請領校外住宿租

金補貼者，不得重複申請。 

(五)學生不得向直系親屬承租住宅，該住宅所有權人亦不得為學生之直系親

屬(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養父母或祖父母)。 

註：依教育部規定，學校已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免費住宿，故本校低收入

戶學生住校外租屋者，不得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但低收入戶學

生，有在非校區實習者，可先詢問承辦人是否可申請） 

三、補貼額度： 

(一)補貼學生於學校、分校、分部或實習地點(或相鄰)縣市校外租賃住宅之

租金。 

(二) 依學生身分類別及租賃地所在縣市區域，每人每月補貼 2,400 元至 

7,000元租金(詳見附錄一)，以「月」為單位，當月份居住天數未達 1 

個月，以一個月計算；補貼期間，自 112 年 8 月至隔年 1 月，補助 

6 個月為原則。 

(三)經費計算方式相關: 

1.實際核付月份以租賃契約起訖日為準。 

2.新生(含轉學生)自入學辦理註冊月份起算。 

3.應屆畢業學生核發至核准畢業之月份終止(原則上第 2學期為 6月)。 

4.未完成當學期學業(如休學、退學、轉學或遭開除學籍)者，核發至離校

之月份終止。  

 

 

 



校外租金補貼各縣市區域補貼金額 

 

學生租賃地所在縣市區域 

符合低收

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

資格(元) 

符合就

學貸款

資格者

(元) 
臺北市 7,000 3,600 

新

北

市 

市

區 

三重、土城、中和、永和、汐止、板橋、新店、新莊、蘆洲、八里、三

峽、五股、 林口、泰山、淡水、深坑、樹林、鶯歌等區 
5,600 2,880 

郊

區 

三芝、平溪、石門、石碇、坪林、金山、烏來、貢寮、瑞芳、萬里、雙溪

等區 
4,480 2,400 

桃園市 5,600 2,880 

臺

中

市 

 

市

區 

中區、北區、西區、東區、南區、北屯、西屯、南屯、大里、大雅、潭

子、龍井、 豐原、大甲、太平、沙鹿、烏日等區 
5,600 2,880 

郊

區 

東勢、神岡、大安、大肚、外埔、石岡、后里、和平、梧棲、清水、新

社、霧峰等區 
4,480 2,400 

臺

南

市 

市

區 

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永康、善化、新市、安南、仁德、安

定、西港、 佳里、柳營、麻豆、新化、新營、歸仁、鹽水等區 
5,040 2,640 

郊

區 

下營、將軍、學甲、關廟、七股、大內、山上、六甲、北門、左鎮、玉

井、白河、 官田、東山、南化、後壁、楠西、龍崎等區 
4,480 2,400 

高

雄

市 

市

區 

小港、旗津、大社、大寮、大樹、仁武、岡山、林園、梓官、鳥松、茄

萣、湖內、 路竹、旗山、鳳山、橋頭、燕巢、三民、左營、前金、前鎮、

苓雅、新興、楠梓、 鼓山、鹽埕、永安、阿蓮、美濃、彌陀等區 

5,040 2,640 

郊

區 

內門、六龜、田寮、甲仙、杉林、那瑪夏、茂林、桃源等區 4,480 2,400 

新竹縣、新竹市 5,600 2,880 

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南投縣、臺東縣、金門縣、連江縣 
4,480 2,400 

 



四、應檢附文件，請按順序繳交： 

（一） 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表：請登錄於學生系統→申請作   

業→校外住宿租金補貼，填寫申請表並列印。（系統開放時間：

112年 9月 18日（一）早上 9時至 112年 10月 20日（一）下

午 4時止。） 

   註 1：若父母親離異者，填寫父或母關係人稱謂時（無論是否  

         已成年），請填寫「法定監護人」。 （如下圖） 

 

 

 

 

     註 2：因系統同一個住宿期間僅能填寫一位出租人或房屋所有權人，

故填寫系統時，若同一個住宿期間有多位出租人或房屋所有權人

時，請於系統上填寫一位後，將紙本印出，於欄位下方再填寫其

它出租人或房屋所有權人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例如： 112年 8

月~113年 1月，房屋所有權人有李小明和王小傑，請於系統上填

寫李小明後，將紙本印出，再於房屋所有權人欄位下面，再填寫

王小傑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以此類推） 

    

 

 



  註 3：填寫補助起迄日時（填寫租賃日期以補助租賃日期為主，上學

期為 8月至隔年 1月、下學期為 2月至 7月），本學期請以 112

年 8月 1日後為補助起始日；113年 1月 31日後為補助結束

日。（例如租賃日期為 112年 7月 1日至 113年 6月 30日，填寫

系統時，請填寫 112年 8月 1日~113年 1月 31日） 

     註 4：填寫租賃地址時，數字部份請填寫「阿拉伯數字」，例如： 

     中正南路１段 1205號。 

 (二) 「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須知」切結書。(如附件一，共 3

張，第 3張不用填寫) 

（三）整份租賃契約影本。(請參附件四之 Q&A第 4頁範例) 

（四）3個月內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正本」。(請至各地政事務所申

請，申請日期須為 112.7.20後，請參附件四之 Q&A第 5頁範例) 

（五）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除上述（1）至（四）文件外，應檢附

112年度由鄉鎮市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學生或中低收入戶學生證

明「正本」。 

（六）以符合就學貸款所訂家庭年所得總額在 120 萬元以下之學生(含

具備學雜費減免申請資格學生)：檢附上述（1）至（四）及含詳細

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應檢附文件即

可。若因父母離婚、 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合計顯失公平者，得檢附「主張家庭特殊困難切結書」(需家長切

結)(如附件三)。 

註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轉學生不受成績限制) 

 

 



(七)未滿 18歲之學生，應繳交下列資料： 

1.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件二） 

2.含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

學生 

以符合就學貸款所訂家庭年

所得總額在 120 萬元以下之

學生 

申請文件 1. 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申請表 

2. 「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

貼申請須知」切結書 

3. 整份租賃契約影本 

4. 3個月內建物登記第二

類謄本「正本」 

5. 檢附 112年度低收入戶

學生或中低收入戶學生

證明「正本」。 

1. 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申請表 

2. 「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

貼申請須知」切結書 

3. 整份租賃契約影本 

4. 3個月內建物登記第二類

謄本「正本」 

5. 含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

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 

註：1.未滿 18歲之學生須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件二)及 3個

月內戶籍謄本正本作為佐證。 

    2.以符合就學貸款所訂家庭年所得總額在 120 萬元以下之學

生，若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合計顯失公平者，得檢附「主張家庭特殊困難切結書」

(需家長切結) 

 

(八)其他說明： 

  1.因教育部要求須提供 3 個月內有效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正本，故每

學期申請時，皆請重新提供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正本，若提供之前的

謄本(已超過 3個月效期)或影本概不受理。 



2.未滿 18歲之學生另須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件二)及 3個月內戶

籍謄本正本。 

3.請列印整份契約書，列印方式：契約書正本請記載下列事項後，再列

印影本。(遺漏的資料不得於影本加註塗改) 

   (1)出租人(房東)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若出租人為代理人或包

租代管公司，請多填房屋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2)承租人(學生)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3)租賃住宅地址。   

   (4)租賃金額。 

(5)租賃期限。 

4.本學期申請112年8月~113年1月校外租金補貼，若是契約書只簽約到

112年12月，其補助僅5個月（112年8~12月，共5個月），故建議再提

供113年1月契約書（重新簽約或再提供第二份契約書），俾利補助6個

月租金。（本校依契約租期月份數予以補助租金） 

5.若 112年 8月~113年 1月有更改住宿地點，需將二位房東分別於學生

系統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增加 2筆租賃資料。（例如：112年

8~12月為甲房東，先將自己及甲房東的資料填入第 1筆租賃資料，輸

入完畢後，再按「新增」，再將自己及 113年 1月的乙房東的資料填

入第 2筆租賃資料。 



6.「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須知」切結書，若同學未滿18歲，需由

法定代理人代為切結。 

五、申請方式： 112年 9月 18日（一）早上 9時至 112年 10月 20日

（五）下午 4時前，請自行備妥應檢附文件，送至行政大樓一樓生輔組

提出申請。(請同學勿拖延、並及早辦理，以防資料不齊全或有錯誤，

進而影響您的權益) 

六、注意事項： 

(一)承租人身分相關: 

1、承租人應為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的申請人(學生)。 

2、不得向直系親屬承租住宅，該房屋所有權人亦不得為申請人之直系親屬

(直系親屬包含直系血親與直系姻親，亦即申請人或配偶之父母、養父母

或祖父母)。 

3.若家庭成員以同一住址之租約申請，可能影響家庭成員申請其他政府其 

他住宅補貼，需自行釐清。 

(二)租賃契約簽約相關: 

1、租賃契約需為申請人本人(學生)與出租人或房屋所有權人(房東)所簽

定。未滿 18歲之學生須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件二)及 3個月內戶

籍謄本正本作為佐證。 



2、出租人不限所有權人本人，該房屋代理人、代管人皆可。若出租人是包

租代管公司或代理人，需註明房屋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號。(房屋所

有權人可享有公益出租人之租稅優惠) 

3、租賃契約格式不拘，但必要記載項目如下(請參附件四之 Q&A第 4頁範

例): 

 (1)出租人(房東)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若出租人為代理人或包

租代管公司，請多填房屋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2)承租人(學生)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3)租賃住宅地址。 

 (4)租賃金額。 

 (5)租賃期限。 

4、租賃契約正本及影本(查核後收影本)-提醒-如果同一租賃契約承租人有

2 人以上，可使用同份契約申請，惟應寫明約定分別負擔之租金金額，

未約定分別負擔租金者，推定為均等。 

(三)申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之方式: 

1、線上方式 

(1)請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辦理，網址： 

  https://ep.land.nat.gov.tw/Home/SNEpaperKind 

 

https://ep.land.nat.gov.tw/Home/SNEpaperKind


(2)網路申請電子謄本教學手冊下載區，網址： 

  http://ep.land.nat.gov.tw/Home/EpaperManual1 

(3)109 年 7月 2日經洽內政部地政司客服專線，目前僅剩 7-11 多功能事務

機仍提供申領全國 22 縣(市)建物及土地第二類謄本之申請及領件列印服

務，持自然人憑證可以多功能事務機申辦。 

2、臨櫃方式：承租人或出租人至各地政事務所臨櫃申請。 

3.若學生無法出具「建物登記證明文件或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者，得採用

下 列資料取代： 

(1)房屋稅籍證明或房屋稅籍編號。房屋稅籍編號查詢方式：

https://net.tax.nat.gov.tw/PLRX/Lrx200d01/ 進入網站後點選一

般申報人登入，需以自然人憑證登入，再點選房屋稅 →房屋稅籍編

號查詢作業，輸入相關資訊後即可查詢）。  

(2)無房屋稅籍之未保存登記建築物，應由申請人切結確有租賃房屋作 

居住使用之事實，並檢附申請日前半年內繳納自來水費、電費證明、 

門牌證明或村里長證明佐證。 

(四)學生申請租金補貼之住宅，其建築物之建物登記謄本、建物所有權狀影

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建築物登記資料，應符合

附件四之 Q&A 第 6~11 頁之規定。若申請租金補貼之住宅，位於工業區



或丁種建築用地，不予補助。房東自行於頂樓加蓋之房屋，因不符合消

防法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爰不得用以申請本補貼。 

(五)租金補貼期間有下列情事，溢領租金補貼之處理： 

1、學生如未完成當學期學業，若其後重讀、復學、再行入學就讀而欲申請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學校將扣除溢領之租金補貼。 

2、學生已請領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而未再租賃其他住宅者，

應主動繳回溢領金額；若未主動繳回，經查獲將予以追繳，或於其後有租

賃其他住宅，欲再次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時，學校將扣除溢領之租金補

貼金額。 

(六)學生申領校外住宿租金補貼之義務： 

1、學生已請領租金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其他住宅，應於

簽約後 10 日內主動檢附新租賃契約予學校；未主動提供新租賃契約，致

溢領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者，欲再次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時，由學校扣除

溢領之租金補貼金額。 

2、違反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有關規定，學校將自事實發生之當月份起停止發

放租金補貼；已補貼者，學生應主動繳回溢領之租金補貼。涉及刑責者，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3、申請本補助所提供之文件資料若須由家長、房東填寫或簽章，請同學切

勿自行冒名填寫，以免觸犯相關刑責(例:偽造文書)。 



(七)其他： 

1、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雖不需要經過房東同意。但租賃的住宅主要用

途別如果登記為「住宅類」以外的類別，仍可能需要租賃房屋所有權人

協助提供相關佐證文件，建議妥善與出租人或租賃房屋所有權人溝通

為宜。 

2、如果房東不願意提供租賃契約的必要項目資料，例如身份證字號，依內

政部 108 年 2 月 23 日公告之「住宅包租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及「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已自 108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包租業與房東及房客簽訂租約內容，應符合新制規定，若

租約違反定期化契約規定，得依《消保法》處最高 30 萬元罰鍰。(詳

細請參附件四之 Q&A 第 19頁) 

七、經費撥付時間:上學期於 1月 15日前/下學期於 7月 15 日前，撥入學

生本人郵局帳戶。（實際撥款日仍須視教育部撥款時間而定。） 

八、其他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訂頒「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內

容及相關公告通知予以補充。 

九、請申請者事先務必確認是否於出納組設立郵局或銀行帳戶，未設郵局

或銀行帳戶者，請儘速至出納組建立帳號，俾利爾後匯款使用。 

十、務必詳閱以上資訊，經查若有不實申請將立即終止補助並追回溢領金

額且需負法律責任。 

十二、承辦人聯絡方式: 生輔組李小姐洽詢。(06-2785123 轉 1249) 

十三、內政部營建署 300億租金補貼專案相關宣導文宣如下： 



 

 

 

 

 

 

 

 

 

 

 

 

 

 

 

 

 

 

 

 

 



 

 

 

 

 

 

 

 

 

 

 

 

 

 

 

 

 

 

 


